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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部〔2020〕第 76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0〕第 76 号），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补充说明截止目前你公司与湖北资管等投资者的沟通情况，是否已签署具

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是，补充说明相关信息；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西

藏麦田”）、公司正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湖北资管”）等投资者就《附

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讨论、协商，尚未签署具有

法律效力的协议。 

二、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拟发行对象以及你公司已履行的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和

仍需履行的内外部决策、审批、批准程序；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公司正与拟发行对象就《附

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讨论、协商。若公司与拟发

行对象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公司将组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协议及非

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议案。因此，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内部仍需履行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仍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外部

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寄送 EMS 方式向拟发行对象湖北资管

发出《问询函》：“贵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拟发行对象，请贵司详细说明截至目

前贵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履行的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和仍需履行的内外

部决策、审批、批准程序。” 



2020 年 5 月 24 日，公司收到湖北资管工作人员微信方式传递的无函号《回复

函》：“我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收到贵司发送的《问询函》，针对所问询的内容，

我司回复如下：截至贵司发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之日，

我司未就相关事项形成结论，贵司所发布公告的内容未征得我司同意。”截至本回

复函出具之日，湖北资管未书面回复公司。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西藏麦田确认该筹划事项具体情况，为解决公司经营发展问

题，控股股东西藏麦田与湖北资管自 2020 年 4 月中旬开始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持续磋商并达成了原则性共识。根据双方沟通的《工作计划表》，4 月底湖北资管工

作人员及中介机构进入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2020 年 5 月 19 日，湖北资管告知

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已开始启动内部审批流程，计划在 5 月 22 日签署协议。鉴于该

事项从筹划开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并进展到签署协议审议环节，相关信息

难以保密，且公司在前期因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已多次披露过公司控股股东正与潜在

战略投资者进行沟通协商的事宜。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中小投资者的

知情权，控股股东西藏麦田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告知公司潜在战略投资者为湖北资

管并要求公司尽快披露该信息。同日，公司与湖北资管联系发送了拟披露的《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并请求湖北资管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公司在收到湖北资管提供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后于当天提交了《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此后，公司收到湖北资管工作人员微信方式发

送的《华塑控股与湖北资管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电子稿，双

方开始就具体条款进行讨论、协商。 

综上，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内部仍需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

序，外部仍需履行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程序。拟发行对象未就相关事项形成最终结

论，内部程序尚未完成。 

三、2019 年 10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收到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雪峰因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请你公司说明上述立案调查的进展，根据《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说明你公司本次拟筹划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合法合规性，请聘请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经公司问询，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雪峰尚未收

到调查结果。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李雪峰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发行条件构成障碍。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雪峰先生就有关事项出具的

书面《承诺函》：“本人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目

前尚未收到调查结果。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人的前

述情形将会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的发行条件构成障碍。为消除上述调查对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

响和障碍，本人郑重向公司承诺：本人将全力配合上市公司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工

作，并自愿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前，辞去公

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以使得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顺利进行。” 

鉴于以上情况，若李雪峰先生于公司召开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的

董事会前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则李雪峰先生被立案的情形对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发行条件所构成的障碍将消除。 

律师意见详见《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筹划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四、其他风险提示 

鉴于湖北资管当前现状，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将积极推进控股股东上述相关事项的解决。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